
曾宏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刑终 61 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宏，男，1970 年 6 月 16 日出生；

因涉嫌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被羁押，

同年 5 月 1 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梁雅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指控原审被告人曾宏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一案，于二Ο 一

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作出（2015）二中刑初字第 209 号刑事判

决，认定被告人曾宏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在案冻结的银行账户内

钱款连同在案扣押的人民币一百一十八万元中的人民币一百一

十九万九千四百五十六元五分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

库，余款折抵财产刑，上缴国库；在案扣押的银行卡二张、证

券账户卡一张、手机一部、平板电脑三台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曾宏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经过讯问上诉人，审阅辩护人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



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

结。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

2009 年 2 月至 2013 年 5 月间，被告人曾宏在担任中国人

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养老金及机构业务部投资团队高级经理、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高级经理、

投资管理中心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投资团队总监等职期间，利

用因负责管理相关企业年金基金账户（以下简称年金账户）而

掌握的有关投资决策、交易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包括年金账户

投资股票的名称、数量、价位以及买卖时机等内幕信息以外的

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

动，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工具，操作其实际控制的“王冬炎”

的股票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年金账户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 97

只，趋同买入金额共计人民币 2.35 亿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

币），趋同卖出金额共计 2.03 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 1199456.05

元。2014 年 3 月 25 日，被告人曾宏被查获归案。案发后，司

法机关扣押、冻结了涉案的相关款物。在法院审理期间，曾宏

的家属代为退缴钱款 118 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及被

告人供述等。根据上述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上诉人曾宏的上诉理由为：原判量刑过重。

辩护人梁雅丽发表的辩护意见为：一审判决对于趋同交易

所涉金额的认定存在适用标准的错误，趋同性的认定标准应限

于“先于或同期于”，不应包括晚于年金账户 2 个交易日的买

入和卖出金额；曾宏的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原判量刑过

重。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本院审理期间，

上诉人曾宏及其辩护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核，原判列举

的各项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开庭质证属实，能够证明本案事实，

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曾宏作为保险公司的从业人员，利用因

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

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

交易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曾宏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且非

法所得已由家属代为退缴，依法可从轻处罚。

对于上诉人曾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将曾宏利用未公开信

息交易的行为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



和辩护意见，法庭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当参照

该条第一款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之规定进行处罚，从本

罪的立法目的、法条文意及立法技术看，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

八十条第一款的全部规定。曾宏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活动，累计成交金额达人民币 4.3 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 119

万余元，其犯罪数额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中“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应当认定其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对其依法应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处

刑罚。原审人民法院根据依法查明的事实，并充分考虑曾宏具

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曾宏所裁量的刑罚并无不当

之处，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

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曾宏的辩护人所提关于趋同交易所涉金额的认

定存在适用标准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券交易所市场

监察部门、法律部门出具的协查结果等证据能够证明，证券业

内对“同期”的理解不等于“同日”，从交易时间上看，同步或

稍晚交易的情形均属于“同期”的范畴。故辩护人的该项辩护

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曾宏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

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朱 军

代理审判员 刘瀚阳

代理审判员 朱锡平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傲


